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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創作繪本數位化典藏合作協議書


	立協議書人：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以下簡稱甲方）

	
	   （單位名稱）      （以下簡稱乙方）



茲為典藏單位成員繪本作品並促進數位閱讀風氣，雙方均願意以誠摯之努力建立夥伴關係並擴大官學資源共享運用，共創彼此密切與友好之教育文化關係，推動異業結盟合作之非營利活動，特議定本合作協議書（以下稱本協議書），供雙方共同遵循。
第一條 合作事項
(1) 甲方負責
1. 執行乙方所提供繪本之數位化或轉製供數位閱讀等不同形式之作業，所需費用由甲方負擔為原則，負擔金額依實際典藏作品數量及甲方預算，由雙方協商之。
2. 甲方具有繪本編輯權，以確保供眾閱讀之繪本內容完整性及正確性，並適用於教育推廣。
3. 將繪本進行數位化等成果，提供民眾透過網路系統連結及到館閱讀服務。
4. 規劃並執行與乙方之合作推廣活動。
5. 其他與本合作案相關之事項。

（二）乙方負責
1. 依據甲方提供之「繪本製作注意事項」規範，指導學生進行選送繪本之製作，以維持繪本編輯印製之基本品質。
2. 以無償授權方式提供甲方進行數位化或轉製，並授權公開供民眾非營利使用。
3. 配合甲方規劃執行繪本推廣活動。
4. 其他與本合作案相關之事項。
      （三）其他經雙方書面同意進行之交流活動或事項。
第二條 權利及責任
（一）雙方基於平等互惠之善意夥伴關係，以提供典藏需求及促進數位閱讀風氣之發展為精神，執行議定之合作事項，不涉及商業營利行為之形式。
（二）雙方本於合作關係而知悉或持有他方之技術資料、公務機密或雙方執行合作關係所使用之硬、軟體工具等，應負保密義務與法律責任，非經他方以書面同意外，不得洩漏予第三人。雙方均同意如有違反致生他方權益受損者，應負民、刑事法律責任。
（三）任一方如發現非本協議書之第三人主張或侵害相關權利時，應儘速通知他方，並共同商定排除解決之道。
第三條 智慧財產權
       任一方於本協議書簽訂前所擁有的智慧財產權依然歸該方所享有，惟雙方於執行本協議書時，他方得無償使用。
    (一) 雙方在本協議書執行期間內，共同享有合作成果之智慧財產權，惟不得進行營利性使用，乙方授權甲方運用其宣傳管道(包括但不限於文宣、網路、新聞媒體等平臺)、成果專輯或搭配活動，宣傳本案於異業結盟合作之非營利活動，以增進教育推廣。
(二)合作雙方本於活動合作關係而知悉或持有其他方之技術資料、機密資訊或雙方執行合作關係所使用之硬、軟體工具等，應負保密義務，非經他方書面同意，不得洩漏予合作雙方以外之人。雙方並應確保其所屬人員亦遵守本備忘錄所定之保密義務。如雙方有因違反保密義務而致他方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本條款不因本備忘錄無效、撤銷或終止而失其效力。
(三)甲、乙雙方同意任一方發現本備忘錄以外之任何人主張或侵害他方本專案相關權利時，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並儘速通知他方。
第四條 效力與終止
（1） 本協議書自雙方簽署合作協議書之日起生效，乙方同意無償永久授權甲方不限區域與方式，對授權作品之數位或紙本形式，以教育推廣及公益使用等不涉及商業營利行為之目的範圍內進行利用。
（二）任一方擬終止本協議書，應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他方，惟本協議書終止後，並不影響第二條與第三條之效力。
第五條 爭議解決方式
本協議書未定事宜，雙方應本於誠信原則共同協議解決，若仍有未盡事宜，依中華民國法律處理之。如因本協議書爭議涉訟時，應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六條 不可抗力
(一)任一方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而未能或暫時無法履行本備忘錄者，雙方免負不履行或遲延履行責任，但雙方應以其最大之努力採行所有之行動以符合本備忘錄之約定。若不可抗力事故發生持續超過兩個月，任一方得以書面通知他方終止本備忘錄。
(二)本備忘錄所稱之不可抗力包括天災(包括但不限於颱風、地震、水災、瘟疫及傳染性疾病等)、戰爭、罷工、民眾騷動、暴動、爆炸等。若發生前述狀況，致任一方已無法履行本備忘錄義務時，該方應立即通知他方，任一方得終止本備忘錄。 
(三)如任一方欲於不可抗力之事由消滅後繼續履行本備忘錄，則應提出變更計畫，經雙方協議後，將本案宣傳素材等保留至本專案變更計畫執行完畢。
第六條 其他約定
（一）乙方同意無償永久授權甲方不限區域與方式，對授權作品之數位或紙本形式，以教育推廣及公益使用等不涉及商業營利行為之目的範圍內進行利用，包括但不限於以實體與數位方式，進行典藏、推廣、借閱、公布、發行、出版、重製、複製、公開展示及上網與宣傳或以其他方式利用授權標的，並得對第三人進行再授權。本館並得再授權他人為上列方式之推廣利用，乙方不得以任何名義向主辦單位要求報酬、授權金或賠償金等。
（二）本協議書若有未盡事宜，得經雙方協議後，隨時以書面修訂之。
（三）本協議書有效期間內，任一方對於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所發生的經費與責任，均應自行負擔。
（四）雙方合作成果如有智慧財產權或其他利益之衍生，應本於誠信及互惠之原則，另再以契約方式合定之。
第七條 附則
本協議書由甲乙雙方各持正本壹份、副本兩份為憑。副本如有誤繕者，以正本為準。

（以下空白）

立合作協議書人
甲方：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代表人：馬湘萍 館長
地址：40246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100號
電話：04-2262-5100

乙方：○○○（學校名稱）                                           （學校印信）
代表人：○○○ ○○（姓名 職稱）                                       （簽章）
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